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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发行人、天禄科技 指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指 天禄科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本报告书、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

股东大会 指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普通股、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保荐人、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中泰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验

资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的。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4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3年 3月 16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公

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并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

2、2023年 4月 3日，发行人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公

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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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3、2023年 7月 25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

案》。根据发行人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以上议案调整事项在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管部门的审核过程

2023年 7月 12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苏州天禄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

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履行

相关注册程序。该事项已于 2023年 7月 12日公告。

2023年 8月 2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71号），同意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17,059,988.7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161,286.80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 113,898,701.96元。

截至 2023年 12月 27日，发行对象梅坦已将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足额汇入

中泰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751号），截至 2023年 12月 27日止，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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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已收到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117,059,988.76元。

2023年 12月 28日，中泰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1,500,000.00元（不含税）

后向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划转了剩余募集资金。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752 号），截至

2023年 12月 28日止，天禄科技已向梅坦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164,014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7,059,988.76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3,161,286.8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3,898,701.96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

币 7,164,014.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06,734,687.96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的登记托管等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2023 年 3月 17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 16.34元

/股。

（三）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7,164,014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30,946,304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 7,16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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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 70%（5,014,810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

足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71号）的相关要求。

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符合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苏州天禄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梅坦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

购协议》”）及《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梅坦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补充协议》”）的约定。

（五）发行对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1名，为梅坦，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份数量的 100%。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1 梅坦 7,164,014 117,059,988.76

合计 7,164,014 117,059,988.76

（六）发行股份限售期

梅坦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

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

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为 117,059,988.76元，截至 2023年 12

月 28日止，天禄科技已向梅坦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164,014股，实际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 117,059,988.76元，扣除发行费用 3,161,286.80元（不含增值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3,898,701.96元。

（八）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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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梅坦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221011981********，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本科学历。2004年 7

月至 2010年 11月，任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10年 11月至 2016

年 8月，历任苏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 8月

至 2021年 9月，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21年 9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梅坦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梅坦先生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除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的交易外，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

前十二个月内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除认购本次发行股

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梅坦先生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备案范围，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程

序。

（四）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开展了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工作。投资者划

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A类专业投资者、B类

专业投资者和C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

为最低风险等级、C1-保守型、C2-相对保守型、C3-稳健型、C4-相对积极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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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积极型。本次天禄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R3级，专业投资

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为C3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

梅坦先生已按照相关法规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

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席主承销商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的核查

有关工作。经核查，梅坦先生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天禄科技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经核查，梅坦先生本次认购系完全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并以自己名义进行

的独立投资行为，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况，不存在

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

认购的情形，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现控股股东或现实际控制人、现主要股东直

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

保荐代表人：关峰、王飞

项目协办人：杨易文（已离职）

其他项目组成员：宁文昕、唐听良、张琳琳、徐宏娟、范瑜雯（已调岗）

联系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证券大厦

电话：0531-68889765

传真：0531-68889222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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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号

电话：0512-62938168

传真：0512-62938500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朴成

经办律师：华诗影、陈汉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江岛智立方 C座 4层

电话：025-83304480

传真：025-83329335

（四）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文豪、张文慧、张丽芳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2层

电话：010-68278880

传真：010-68238100

（五）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文豪、张文慧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2层

电话：010-68278880

传真：010-6823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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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

量（股）

质押/冻结数

量（股）

持股比例

（%）

1 陈凌 23,032,193 23,032,193 21,365,000 22.33

2 梅坦 21,196,327 21,196,327 - 20.55

3 马长建 5,915,835 - - 5.73

4 王家庚 3,757,718 - - 3.64

5 佟晓刚 2,743,900 2,057,925 - 2.66

6
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津显智链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516,824 1,547,288 - 2.44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远见智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0,350 - - 1.44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8,597 - - 1.36

9 苏州市相城埭溪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1,332,787 - - 1.29

10
深圳齐兴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齐兴丰萃 2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

1,012,014 - - 0.98

合计 64,396,545 47,833,733 21,365,000 62.4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

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示意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

量（股）

质押/冻结数

量（股）

持股比例

（%）

1 梅坦 28,360,341 28,360,341 - 25.71

2 陈凌 23,032,193 23,032,193 21,365,000 20.88

3 马长建 5,915,835 - - 5.36

4 王家庚 3,757,718 - -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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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

量（股）

质押/冻结数

量（股）

持股比例

（%）

5 佟晓刚 2,743,900 2,057,925 - 2.49

6
北京芯动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津显智链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516,824 1,547,288 - 2.28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远见智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0,350 - - 1.35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8,597 - - 1.27

9 苏州市相城埭溪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1,332,787 - - 1.21

10
深圳齐兴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齐兴丰萃 2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

1,012,014 - - 0.92

合计 71,560,559 54,997,747 21,365,000 64.87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梅坦先生，梅坦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本次发行前，梅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196,3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5%。

本次发行完成后，梅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360,34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5.7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7,164,014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陈凌、梅坦分别持有公司 2,303.22万股股份、2,836.03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20.88%、25.71%，合计持有公司 46.59%的

股份，仍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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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偿债

能力得到改善，营运资金更加充裕，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流，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公司的业

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

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

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梅坦先生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除此之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增加关联交易。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

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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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符合向深交所报备通过的《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同意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3〕1971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

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及《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大

会决议，符合向深交所报备通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

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对发行对象作出任何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且不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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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已按内部决策程序取得所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经深交所

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已向深交所报送的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相关的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未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发行人尚需就本次发行事宜办理股份

登记上市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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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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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杨易文（已离职）

保荐代表人：

关 峰 王 飞

法定代表人：

王 洪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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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

范 力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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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

吴朴成

经办律师（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华诗影 陈 汉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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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100039]

电话：86 (10) 5835 0011 传真：86 (10) 5835 0006
www.dahua-cpa.com

审计机构声明

大华特字[2023]004706号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确认报告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21]005370号、大华审字[2022]005655号、大华审字[2023]001434

号）等文件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报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

告等文件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报告书不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刘文豪 张文慧

张丽芳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梁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年 月 日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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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100039]

电话：86 (10) 5835 0011 传真：86 (10) 5835 0006
www.dahua-cpa.com

验资机构声明

大华特字[2023]004707号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确认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3]000751号、大华验字[2023]000752号）的内容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报告书中引用的由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

议，确认报告书不致因引用由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刘文豪 张文慧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梁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年 月 日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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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5、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公路 2990号

电话：0512-66833339

传真：0512-66833339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证券大厦

电话：0531-68889765

传真：0531-68889222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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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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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之盖章页）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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